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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理 工 大 学 文 件 
 

上理工〔2022〕105 号

 

关于印发《上海理工大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
晋升实施办法（绿色通道）》的通知  

 

校内各部门： 

经党委常委会审定，现将《上海理工大学高级专业技术

职务晋升实施办法（绿色通道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

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上海理工大学     

印盖 2022 年 8 月 3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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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理工大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实施办法 
（绿色通道） 

 
为适应高水平地方大学建设要求，促进重点学科师资队

伍建设，学校为引进的优秀人才开设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的专

门通道，简称“绿色通道”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属于沪江领军人才或经入职录用论证同意以“绿色通道”

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且进校未满一年的人员。 

二、正高级申报条件 

（一）具备博士学位和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（或助理教

授及以上职务），已形成具有特色、优势的学科研究方向或团

队，符合学校学科建设的发展需要。 

（二）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45 周岁，任现职后在海内外知

名高校、科研机构连续从事相关专业技术工作 3 年以上，且

符合下列条件： 

1.近五年作为独立、或第一作者（共同第一作者仅指排

名第一者）、或唯一通讯作者发表校定 A 类科研学术论文 7

篇及以上，其中独立或第一作者论文不少于 3 篇，且至少有

2 篇为校定 A1 级及以上。 

2.国内申报人应曾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（或相当同类奖

项）二等奖以上奖项（一等奖前 3 位，二等奖前 2 位）；或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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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年作为第一负责人承担国家自然（社会）科学基金面上（一

般）项目等国家级项目 1 项及以上。 

3.至少能够熟练运用一门外语进行学术交流及讲授本学

科专业课程。 

三、副高级申报条件 

（一）获得国内外著名大学博士学位，所从事的学科和

研究方向属于学校重点发展的学科和专业。 

（二）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40 周岁，获得博士学位后，在

海内外高校或研究机构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2 年及以上，且符

合以下条件：  

1.近三年作为独立、或第一作者（共同第一作者仅指排

名第一者）、或唯一通讯作者发表校定 A 类科研学术论文 5

篇及以上，其中独立或第一作者论文不少于 2 篇，且至少有

1 篇为校定 A2 级及以上(不计攻读博士期间收稿、录用或发

表的论文)。 

2.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（或相当同类奖项）二等奖及以

上奖项（一等奖前 3 位，二等奖前 2 位）；或近三年作为项目

第一负责人承担国家自然（社会）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级项

目 1 项及以上或省部级项目 2 项及以上。 

3.至少能够熟练运用一门外语进行学术交流及讲授本学

科专业课程。 

四、申报与评聘程序 

（一）参照《上海理工大学教师职务及其他专业技术职

务评聘办法》规定程序开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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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按照“随报随评”的原则，学校及时组织学术与

技术能力的同行评议。申报人递交评议材料一式 7 份，学校

组织校外同行对其进行学术与技术能力评议，评议结果分为

“达到”、“基本达到”和“未达到”三个等级。评议结果中

“达到”的数量不小于 3 且“未达到”的数量不大于 1（“未

达到”的数量为 1，其他结果须均为“达到”）方视作通过

学术与技术能力评议。 

（三）“绿色通道”聘任评议委员会由校专业技术岗位聘

任评议委员会相关委员组成,一般由 9～13 人组成。 

（四）“绿色通道”聘任评议委员会按照“相对集中”的

原则，择时召开聘任评议会。 

（五）校聘任评议需获得评议专家应到人数 2/3 以上同

意票方视为通过。 

（六）校聘任委员会审议通过（与学校教师及其他专业

技术职务聘任工作同步进行）后，聘任相应高级专业技术职

务岗位，聘任起始时间按正式进校时间计。 

五、其它 

（一）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较大影响，研究方向特别契

合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和学校学科发展需要，经学科推荐，可

用研究成果质量突出、原创价值高或对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突

出的高水平成果进行申报，申报时需提供两名本学科院士推

荐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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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业绩成果特别突出者，经两

名院士等本学科同行专家书面推荐，可直接申报正高级专业

技术职务。 

（三）在国际知名企业、实验室或金融机构担任高级职

务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，因受职务限制，不能发

表专业论文和成果的，能真实有效地提供任职工作证明，提

供权威人士的推荐信、发明专利证书及能证明其专业经历、

能力的有效证明材料，符合任职年限的，可以申报“绿色通道”

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。 

（四）本办法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按《上海理工大学教

师职务及其他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办法》之附件《科研学术论

文分类分级目录》中 A 类执行，科研学术论文的分类分级由

科研院负责解释。 

六、本办法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，原《上海理工

大引进人才专业技术职务聘任“绿色通道”的实施办法》（上理

工〔2020〕23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七、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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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9 月 22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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